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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规范全厂新建、扩建、改建工程消防设计、验收审核申报，避免违反国家法规要求，确保合

法投入使用，特制订此程序。

2.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 119 号令）

3.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我司范围内所有新建、扩建、改建（含室内外装修、建筑保温、用途变更）等建

设工程的消防设计申报与消防验收。

4. 权责

4.1 总经理室法宣处项目课负责将厂区内立项的工程及进度及时通报行政部消防课；

4.2 工程使用部门及时开具工程修造委托单，并及时督促在合同规定期限内完成，确保验收合格

后依法投入使用。

4.3 负责工程建设的主办部门，对公司内所有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工程应及时通报行政部消防课；

工程主办部门（土建、机械、仪电等）负责建设消防工程的消防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

监理单位等承包商资质审查及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确保工程规范要求符合国家法规要求。

工程建设的主办部门负责收集并审核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申报与验收的所有资料，确保资料符

合国家法规要求。

4.4 行政部消防课负责将符合法规要求的建设工程消防资料报送至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申

报，并联络追踪相关结果。

5.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申报和消防验收审核申报范围

5.1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密集场所，需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

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5.1.1 建筑总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5.1.2 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5.1.3 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5.1.4 建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

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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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

5.1.5 建筑总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

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

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

5.1.6 建筑总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

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5.2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殊工程，需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竣

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5.2.1 设有本作业程序 5.1.1—5.1.6 所列的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

5.2.2 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5.2.3 本作业程序第 5.2.1、5.2.2 条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

十米的其他公共建筑；

5.2.4 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5.2.5 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5.2.6 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

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

5.3 5.1 条-5.2 条以外的所有工程均须进行消防设计备案申报及消防验收备案申报。

6. 消防选址意见申报所需材料

重大危险源、易燃易爆危险品工程需在建设前报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选址意见申请，

选址意见需提供总平面蓝图、四至蓝图及工程设计说明资料；

7. 申报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审核所需提供的材料（复印件均应加盖单位公章、一式两份）

7.1 新建工程

7.1.1《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申报表》或《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表》；

7.1.2 消防设计说明文件

a:封面：项目名称、设计单位、日期及设计单位公章

b:扉页：设计单位法人代表、技术总负责人、项目总负责人、各专业负责人姓名，并经前述

人员签名或授权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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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设计文件目录

d:设计说明

7.1.3 设计单位资质、营业执照、相关人员身份证及职业证明文件复印件（在有效期内）；

7.1.4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施工许可文件复印件；

7.1.5 盖有有效期内设计单位的出图章、图审机构审核章的施工蓝图（建筑、结构、电气、给排水、

暖通、消防）；

7.1.6 施工图纸经图审机构审核后的合格意见书复印件；

7.1.7 有效期内的所有施工单位入琼备案表、营业执照、资质、相关人员身份证及执业证明文件复印

件；

7.1.8 建设单位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

7.2 扩建、改建工程（含室内装修、建筑保温、用途变更）

7.2.1 本作业程序第 7.1.1—7.1.9 所列资料；

7.2.2 所在建设工程（场所）已经消防设计审核和验收合格的，提供《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

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的复印件；

7.2.3 所在建设工程（场所）已经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的，提供《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受理凭

证》和《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受理凭证》；

7.2.4 扩建、用途变更工程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应当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规划主

管部门批准的临时性建筑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应提供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证明文件；

8. 申报消防验收备案、审核应当提供的材料（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一式两份）

8.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或《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表》

8.2《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及相关批示文件；

8.3 工程竣工图及相关验收报告等（均一式两份）

a:施工单位提供工程竣工报告原件，由施工单位按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规范制作的详细的土建

工程、消防工程的竣工报告，组织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相关人员共同验收合格

后，在竣工验收报告上签字并盖其单位公章；

b:盖有设计单位竣工图章、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均在竣工图上盖章并签字的竣工蓝图（建筑、

结构、给排水、电气、暖通、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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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消防工程的隐蔽工程的施工记录、施工安装记录；

d: 设计、施工的变更记录

8.4 具有附表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均需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

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并持样品至海南省消防总队进行检测，提供由海南省消防总队出具的

检测报告原件；

8.5 施工单位应及时委托本省符合法规要求资质的消防安全检测单位对消防设施进行检测，建筑消

防设施技术测试合格报告、电气检测报告等资料原件；

8.6 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营业执照、资质等级、相关人员身份证及执业证明文件复印件，

加盖其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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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建设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8.8 消防产品（原件)：

a、出厂合格证、检验报告、消防产品销售资格证

b、消防产品供货证明、须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供货商、监理单位签字盖章，在海南省消防

产品流向信息服务平台中必须查询到该产品的供货编号。

c、海南省建筑工程使用消防产品到场申报登记表（原件）。

9. 申请消防复验收应当提供的材料（复印件均应加盖单位公章）

9.1 建设工程复验申请表、建设工程验收申报表；

9.2 本作业程序第 8.1、8.7 条所列资料；

9.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复印件；

9.4 整改报告；

10. 资料提交时限

10.1 重大危险源、易燃易爆危险品工程的选址意见资料，工程主办部门必须在开工前的 30 个工作

日之前收集齐所有资料后，提报至行政部消防课；

10.2 申报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及审核所需的材料，工程主办部门必须在工程开工前的 20 个工作

日之前提报至行政部消防课；

10.3 申报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及审核所需的材料，工程主办部门必须在工程竣工前的 20 个工作

日之前提报至行政部消防课；

11. 基本要求

11.1 新建工程主办部门及使用部门应监督施工单位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施工，不得

降低消防施工质量，并查验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及装修材料的

质量，使用合格产品，保证消防施工质量。

11.2 建设工程施工结束后，工程主办部门必须组织工程使用部门、设备维保单位、施工单位、设计

单位、工程监理单位、消防监管部门共同对消防工程进行自审；对发现的问题工程主办部门要

在规定的时限内追踪整改。

11.3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验收时，由行政部消防课主导，工程主办部门组织联络工程使用部门、设计

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的相关主管，共同参与验收，对验收存在的问题点工程主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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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要在规定的时限内追踪改善；

11.4 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核合格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工程主办部门和使用部门不得擅自修改或

变更；确需要进行设计变更的，由使用部门部级最高行政主管签字并正式发文至工程主办单位

和行政部门，同时准备好变更资料重新申报；

11.5 全厂所有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在未完成消防设计审核工作前，禁止开工建设，工程完工后未

经公安机关消防机关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一律禁止投入使用。

12. 罚则

12.1 工程主办部门未在规定时间内提报完整的消防设计申报或验收资料的，对工程主办及工程使用

部门负责该工程的主办给予记过处分一次，造成公司被政府部门行政处罚的，对工程主办及使

用部门负责该工程的课级行政主管记过处分一次；

12.2 对不按图纸施工，擅自变更设计造成消防验收延期或无法通过的，给予工程主办或工程使用部

门课级行政主管行政记过处分一次；对施工单位未按照消防设计文件和消防技术标准施工，降

低消防施工质量的，给予工程主办及课级行政主管记过处分一次；同时扣罚施工单位工程违约

金 10000 元/次/项，以公安机关消防机关验收意见为准；

12.3 未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或审核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擅自进行施工的，或未经

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给予工程主办或工程使用部门课级行政主

管行政警告处分一次，造成公司被政府行政处罚的，追究工程主办或工程使用部门部级行政

主管责任，给予行政记过处分一次；

12.4 工程监理单位与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扣罚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工

程违约金各 10000 元/次/项，以公安机关消防机关验收意见为准；

12.5 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提供的申报材料弄虚作假，造成被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退回或处

罚的，给予上述违规单位扣罚违约金 10000 元/次/项；

12.6 对违反消防法规或技术标准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报政府行政部门追究相关责任单位法律责

任；


